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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市、櫃公司之股東權益減項應採淨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以免受罰。 

二、 出售土地容積權益應依規定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三、 未誠實報繳特銷稅之銷售價格，經查獲除補稅並處罰，得不償失。 

四、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 1138 條所定繼承人，免課贈與稅，但是於 5 年

列管期間內，如有未繼續作農業使用、出售或交換情形者，仍應追繳應納贈與稅

賦。 

五、 坊間一般「坐月子中心」向產婦或嬰兒家長收取膳食或服務報酬，應依法辦理營

業登記，課徵營業稅。 

六、 近期將開放已領取現場小額退稅款之外籍旅客出境免查驗之新措施。 

七、 按查定課徵營業稅額之營業人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請記得按季於每季結束

之次月 5 日前申報扣減查定稅額。 

八、 盈虧互抵與受獎勵得抵減稅額之適用順序。 

九、 財政部澄清媒體報導以 F 股回臺 IPO 及「借殼上市」可規避證所稅。 

十、 船務代理業者因代外國國際運輸事業支付進口費用而產生之溢付稅額，可核實退

還。 

十一、 稅務問答／分期繳遺產稅 逾期加計利息。 

十二、 綜合所得稅逾期自動補報補繳免罰。 

十三、 營利事業「會計年度結束日」與所訂之「解散日」為同一日者，納稅義務有應

課稅之所得應依法誠實申報，以免受罰。 

十四、 營利事業「會計年度結束日」與所訂之「解散日」為同一日者，就該年度所得，

可自由選擇辦理結算申報或決算申報，不受限制！ 

十五、 營利事業已達耐用年限之固定資產其殘值處理方式。 

十六、 營業人收受訂金票據無法兌現之處理。 

十七、 營業人使用二聯式統一發票，銷售金額誤開出「鉅額」統一發票時，應如何處

理？ 

十八、 營業人將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或抵償債務，應視為銷售貨物開立統一發票。 

十九、 營業人提供車位供員工使用並收取費用者，須依法開立統一發票繳納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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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上市上市上市上市、、、、櫃公司之股東權益減項應採淨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櫃公司之股東權益減項應採淨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櫃公司之股東權益減項應採淨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櫃公司之股東權益減項應採淨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以免受罰以免受罰以免受罰以免受罰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近來發現有上市、上櫃公司對於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的

相關法令規定不甚了解，部分公司對於股東權益之調整未採淨額方式，而逕以

股東權益損失部分單獨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致違反相關法令之規定，而遭該局

補稅處罰之情形。 

該局指出，提列盈餘公積之目的係為維持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避免虛

盈實虧，損及股東權益，故上市、上櫃公司於分派盈餘時，除依法提列法定盈

餘公積外，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就當年度發生之帳列股東權

益減項金額，如長期股權投資未實現跌價損失、累積換算調整數、未認列為退

休金成本之淨損失等，自當年度稅後盈餘與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

別盈餘公積，屬前期累積之股東權益減項金額，則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

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股東權益減項數額有迴轉時，得就迴轉部

分分派盈餘。亦即上市、上櫃公司如有未實現利益應作為股東權益減項金額的

抵銷，以淨額來計算股東權益減項金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方符合相關規定。

如果上市、上櫃公司直接就股東權益減項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而不合併計算未實

現利益，則所提列金額超出股東權益減項淨額部分，顯非為避免虛盈實虧之目

的而提列，不應該列為未分配盈餘的減除項目。 

該局說明，該局日前查核甲上市公司 99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案時，列報特別

盈餘公積 1 仟 2 佰餘萬元，甲公司說明係將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單獨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惟查甲公司股東權益變動表內容，權益調整項目尚有累積

換算調整數 1 億 3 仟餘萬元及金融商品未實現利益 31 萬餘元，經將三項目合

併計算，合計權益淨額為 1 億 2 仟餘萬元，不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經該局核

定甲公司虛列特別盈餘公積 1 仟 2 佰餘萬元，違反所得稅法第 110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短漏報未分配盈餘，予以補稅 120 萬餘元並處 1 倍以下之罰鍰。 

該局特別呼籲，上市、上櫃公司申報未分配盈餘時，股東權益減項金額應合併

計算未實現利益，再以淨額來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營利事業如因一時疏忽或不

諳法令規定，致短漏報未分配盈餘者，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

自行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額，以免受罰。 

（聯絡人：審查三科邱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75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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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出售土地容積權益應依規定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出售土地容積權益應依規定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出售土地容積權益應依規定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出售土地容積權益應依規定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本局表示，土地所有權人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及「都市計畫容積移

轉實施辦法」規定取得之土地容積權益，該容積權益移轉應視同權利之移轉，認屬權

利交易性質，依財政部 88 年 9 月 27 日台財稅第 881946203 號函釋規定，其出售成本

及相關費用之減除，以該容積權益移轉收入之 100％計算。但是非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取

得土地容積權益後，未辦理土地產權移轉登記，即將該權利移轉，並直接由原地主變

更所有權為買主，其移轉容積權益應依所得稅法第 14條規定，以出售取得之價額，減

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其他相關必要費用後之餘額，計算財產交易所得額，併計個人之綜

合所得稅。另仲介買賣容積移轉者也要據實申報佣金所得。 

  本局查核○○建設公司 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發現該公司購入之土地容積權

益，其土地之原所有權人 A 君與土地買賣契約書所載賣方 B 君不符，且該公司開立之

支票抬頭皆為 B 君，經查證結果，B 君為仲介，而 C 君才是向 A 君購買土地容積權益而

未辦土地產權過戶之實際出售人，本局核定 B 君漏報 96 年度佣金收入 167 萬餘元，C

君漏報財產交易所得 63萬餘元，並據以補稅處罰。 

  本局呼籲，民眾倘有上開類似交易而短漏報所得之情事，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向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自動補報繳所得稅，以免被查獲補稅外，還要

加處罰鍰。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 廖怡皙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43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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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未誠實報繳特銷稅之銷售價格未誠實報繳特銷稅之銷售價格未誠實報繳特銷稅之銷售價格未誠實報繳特銷稅之銷售價格，，，，經查獲除補稅並處罰經查獲除補稅並處罰經查獲除補稅並處罰經查獲除補稅並處罰，，，，得不償失得不償失得不償失得不償失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民眾出售不動產於報繳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時，應誠實

申報銷售價格，千萬不要心存僥倖，藉由巧立買賣交易條件，企圖規避特銷稅。 

該局指出，民眾出售持有未滿 2 年之房地，應自行計算特銷稅填具繳款書，並

主動向稽徵機關申報銷售價格及繳納 10%或 15%的應納稅額。所謂銷售價格包

括銷售時收取之全部代價，以及在價額外收取之一切費用。 

該局說明，日前選案查核發現民眾甲君於 101 年間買入某房地持分 1/5，數月

後即再轉手以 1 千 2 百萬元之價格出售予乙君，甲君於申報期限內填具申報

書，並檢附買賣契約書向稽徵機關報繳特銷稅 180 萬元。惟經該局進一步向買

方乙君之貸款銀行調閱不動產買賣相關文件，查得甲君除了與乙君簽訂不動產

買賣合約書議定買賣總價款為 1 千 2 百萬元之外，另外訂定該不動產買賣貼補

條款，約定由乙方補貼甲君搬遷及裝潢費用計 8 百 9 拾萬元，以及代甲方繳納

特銷稅 1 百 8 拾萬元。該局也查到甲君出售該房地持分之價格較另一出賣人丙

君於同時期出售同地址持分之銷售價格偏低甚多，甲君申報之銷售價格不符合

特銷稅條例規定銷售價格包括銷售時收取之全部代價，以及在價額外收取之一

切費用。甲君顯係將出售該不動產實際收取之價款，藉由與買方乙君另訂費用

補貼方式，將部分價款轉為非銷售價格，意圖規避繳納特銷稅。經該局核認甲

君短漏報銷售價格 1 千零 7 拾萬元(搬遷及裝潢費用計 8 百 9 拾萬元以及代付

稅捐 1 百 8 拾萬元)，核定補徵 15%稅額 1 百 6 拾萬 5 千元並裁處 1 倍罰鍰。 

該局提醒民眾，財政部及所屬各國稅局針對規避特銷稅案件特別加強查核，民

眾如因一時疏忽或不諳法令，致短、漏報繳特銷稅者，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稅款，以免受罰。 

（聯絡人：審查三科邱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75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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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 1138113811381138 條所定繼承人條所定繼承人條所定繼承人條所定繼承人，，，，免課贈與稅免課贈與稅免課贈與稅免課贈與稅，，，，

但是於但是於但是於但是於 5555 年列管期間內年列管期間內年列管期間內年列管期間內，，，，如有未繼續作農業使用如有未繼續作農業使用如有未繼續作農業使用如有未繼續作農業使用、、、、出售或交換情形者出售或交換情形者出售或交換情形者出售或交換情形者，，，，

仍應追繳應納贈與稅賦仍應追繳應納贈與稅賦仍應追繳應納贈與稅賦仍應追繳應納贈與稅賦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將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 1138 條所定繼

承人者，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第 5 款規定，免課贈與稅，但是受贈人自

受贈之日起 5 年內，若將該土地所有權移轉他人，仍應追繳應納之贈與稅賦。 

    該局說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第 5 款前段免課贈與稅之規定，係在

獎勵受贈人能將農業用地繼續作農業使用，惟為防止受贈人於受贈後，未將農

業用地繼續作農業使用，致失租稅獎勵之目的，故於同款後段規定:「受贈人

自受贈之日起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應追繳應納稅賦。」

所稱「受贈人……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包含受贈人將土地所有權移

轉。因受贈人將該土地移轉予他人，其已喪失所有權，對土地已無任何權能，

自無從再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故應予追繳應納稅賦。 

    該局最近查獲在列管期間之農地，遭法院拍賣，因受贈人於 5 年列管期間

內將農地移轉予他人，經依前揭規定核定補徵贈與稅額 2 佰餘萬元。 

    該局呼籲，納稅義務人應注意稅法規定，以維自身權益。 

（聯絡人：審查二科康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57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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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坊間一般坊間一般坊間一般坊間一般「「「「坐月子中心坐月子中心坐月子中心坐月子中心」」」」向產婦或嬰兒家長收取膳食或服務報酬向產婦或嬰兒家長收取膳食或服務報酬向產婦或嬰兒家長收取膳食或服務報酬向產婦或嬰兒家長收取膳食或服務報酬，，，，應應應應

依法辦理營業登記依法辦理營業登記依法辦理營業登記依法辦理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課徵營業稅課徵營業稅課徵營業稅    

  本局表示，依財政部函釋規定，從事產婦膳食服務及初生嬰兒看護之「坐

月子中心」，向產婦或嬰兒家長收取膳食或服務報酬，係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

營業稅法(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1 條規定之銷售貨物或勞務，現行營業稅法並無

免稅規定，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又依「護理機構設置標準」設

置之產後護理機構，其所提供之產後護理服務，方屬醫療勞務，依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可免徵營業稅。 

  本局指出，某甲於 97 年至 98 年間未辦營業登記經營坐月子中心業務，銷

售額合計 4,680,000 元，經本局查獲，核定補徵營業稅額 234,000 元及處罰鍰

234,000 元。某甲不服，主張其所設立之產後護理之家，屬醫療勞務，應適用

營業稅法第 8 條規定，免納營業稅及免處罰鍰，申經復查及提起訴願均遭駁

回，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日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某甲敗訴。  

  依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意旨，屬醫療勞務者，其主體必須依醫療法、

護理機構設置標準等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法規所認可成立者為限。某甲所經營非

依護理機構設置標準設置之○○產後護理之家，其所提供之產婦產後服務，即

難認定為醫療勞務，依規定應無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免徵營業稅規定

之適用，乃判決某甲敗訴。 

  本局特別呼籲，未依護理機構設置標準設置之產後護理機構，所提供之產

後護理服務，非屬於醫療勞務，應無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免稅規定之

適用，營業人請注意相關稅法規定，以免不符規定遭補稅處罰，影響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 朱斐玲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63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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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近期將開放已領取現場小額退稅款之外籍旅客近期將開放已領取現場小額退稅款之外籍旅客近期將開放已領取現場小額退稅款之外籍旅客近期將開放已領取現場小額退稅款之外籍旅客出境免查驗之新措施出境免查驗之新措施出境免查驗之新措施出境免查驗之新措施    

  財政部表示，已與交通部會銜發布自今(102)年 7月 1 日起開放已領得現場小額退

稅款之外籍旅客出境免查驗之新措施。 

  財政部說明，我國於 92年 10月開始實施外籍旅客購物退稅制度，依該制度規定

外籍旅客向經稽徵機關核准之特定營業人購物並於購物日起 30日內將貨物攜帶出境

者，得於出境時持憑退稅表單等向海關申請退還購物所支付之營業稅。為增加在地再

次消費誘因，100年 7月 1 日起進一步針對退稅金額在新臺幣 1,000 元以下(含稅購物

金額約 2萬 1,000 元）之小額退稅案件，開放可於經核准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之特定營

業人處當場申辦購物退稅，惟外籍旅客出境時仍應向海關申請查驗。 

  有鑑於現場小額退稅作業施行後，據統計資料顯示，每筆現場小額退稅金額在 500

元以下案件占現場小額退稅總件數達 72.91%，且現場小額退稅案件經海關審查發現不

合格件數及補回退稅金額皆低。基於整體行政效益考量，並期進一步提升購物退稅品

質，爰放寬已領取現場小額退稅款之旅客出境時應經海關查驗之規定，改由稽徵機關

事後對特定營業人開立之退稅表單等方式加強查核勾稽，以防杜不法逃漏。 

  財政部提醒，雖自今年 7月 1 日起，外籍旅客無須將已領得小額退稅款之貨物於

出境時向海關退稅櫃檯申請查驗，惟外籍旅客應於購物日起 30日內將貨物攜帶出境等

相關規定，並未修正，旅客仍應依限將貨物攜帶出境。旅客如有發生未將貨物於期限

內攜帶出境等未符合退稅規定情事且未依規定繳回退稅款者，將限制其未來購物退稅

之資格。另特定營業人亦應覈實審理外籍旅客之資格並依規定開立退稅表單，如有誤

退或溢退稅款，稽徵機關將依規定向特定營業人追補。  

新聞稿聯絡人：李科長志忠 

聯絡電話：2322816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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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按查定課徵營業稅額之營業人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按查定課徵營業稅額之營業人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按查定課徵營業稅額之營業人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按查定課徵營業稅額之營業人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請記得按季請記得按季請記得按季請記得按季

於每季結束之次月於每季結束之次月於每季結束之次月於每季結束之次月 5555 日前申報扣減查定稅額日前申報扣減查定稅額日前申報扣減查定稅額日前申報扣減查定稅額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購買營業上使用之貨物

或勞務，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並依規定申報者，可按其進項稅額 10%，

在查定稅額內扣減。 

該局指出，進項憑證應分別於 1 月、4 月、7 月、10 月之 5 日前，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報並以當期各月份之進項憑證為限，未依規定期限申報，或非當期各月

份進項憑證，不得扣減查定稅額，查定稅額未達起徵點者，亦不適用之。前項

稅額 10%超過查定稅額者，次期得繼續扣減。 

該局進一步指出，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之進項稅

額者，不適用前揭扣減之規定。亦即包括購進之貨物或勞務未依規定取得並保

存同法第 33 條所列之憑證者、非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貨物或勞務、交際

應酬用之貨物或勞務、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及自用乘人小汽車等之進項

稅額不得扣減。 

該局舉例，甲營業人 102 年 1~3 月每月查定稅額為 1,000 元，3 個月合計 3,000

元，當季申報進項稅額為 40,000 元，可依進項稅額 40,000 元之 10%扣減，可

扣抵稅額為 4,000 元，惟應納稅額為 3,000 元，僅得依應納稅額為上限扣減，

餘額 1,000 元可於次期繼續扣減。 

該局呼籲，欲申報扣減查定稅額之營業人，應按季於每季結束之次月 5 日前提

示營業上使用之貨物或勞務載有營業稅額之進項憑證供核，方能依營業稅額之

10%扣減查定稅額，減輕稅賦。 

（聯絡人：信義分局林課長；電話 27201599 分機 70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102102102102----0000619619619619    

9 

 

 

八八八八、、、、盈虧互抵與受獎勵得抵減稅額之適用順序盈虧互抵與受獎勵得抵減稅額之適用順序盈虧互抵與受獎勵得抵減稅額之適用順序盈虧互抵與受獎勵得抵減稅額之適用順序    

  本局表示，所得稅法第 39 條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簿據

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同法第 77 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並如期申報者，得將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 10 年內各期虧損，自

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核課，其申請扣除之順序，應自虧損之次一年度逐

年順序扣除。 

本局進一步指出，前揭規定之虧損金額，應自當年度之純益額中全數扣除，惟

經核准適用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中有關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之事

業，如依上開規定順序申請扣除虧損，再適用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規

定，致損失其抵減權益者，得保留於以後年度申請扣除虧損，但應以不超過該

法條所定之前 10 年內各期虧損為限。 

  本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99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經稽徵機關核定

虧損 900,000 元，該公司 100 年度申報全年所得額 800,000 元，並申報扣除以

前年度虧損 800,000 元，課稅所得額申報 0 元；嗣經稽徵機關查得該公司 100

年度尚有適用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而尚未抵減之留抵稅額 200,000 元可

扣抵，且 100 年度為可抵減之最後一年度(無抵減限額，且以後年度不得再抵

減)，稽徵機關乃告知營利事業上開規定，並核定課稅所得額為 800,000 元、

扣除以前年度虧損金額為 0 元、投資抵減稅額於當年度抵減之稅額為 136,000

元，可供以後 9 年內扣除之虧損核定為 900,000 元。 

  本局提醒，營利事業若適用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中有關抵減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其屬最後一年度者，可較盈虧互抵優先適用，先行扣抵應納稅

額。惟應如何適用對營利事業最為有利，仍請營利事業審慎評估。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吳秀桃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35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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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財政部澄清媒體報導以財政部澄清媒體報導以財政部澄清媒體報導以財政部澄清媒體報導以 FFFF 股回臺股回臺股回臺股回臺 IPOIPOIPOIPO 及及及及「「「「借殼上市借殼上市借殼上市借殼上市」」」」可規避證所稅可規避證所稅可規避證所稅可規避證所稅    

  關於平面媒體報導以 F 股回臺 IPO 及「借殼上市」可規避證所稅乙節，與事實不

符，財政部特予澄清。 

  按海外公司申請來臺第一上市、上櫃，須先向我國證券主管機關補辦公開發行後，

始得掛牌上市、上櫃，並於辦理公開發行申報生效日以後即為我國核准有價證券，故

個人於該申報生效日以後出售該等股票，其證券交易所得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依

所得稅法第 14條之 2規定課徵所得稅。依此，倘個人於海外公司來臺掛牌上市、上櫃

前取得該公司股票，並於上市、上櫃以後出售，即符合現行所得稅法第 14條之 2第 4

項及第 10項規定之個人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於上市、上櫃以後出售之股票(即 IPO

股票)，尚無報載所稱可規避證所稅之情事。 

  至報載現行對 IPO 股票課徵證所稅，將造成市場「借殼上市」風潮乙節，按以往

部分未上市(櫃)公司股東，為急於成為上市(櫃)公司，或為省去經主管機關審核等關

卡，以及尋找承銷商、會計師等作業成本，透過私募、增資，或從市場上直接購買等

方式，收購上市(櫃)公司股權，利用該公司之「殼」得以上市(櫃)之情形，歷來即有

此情況，應與課徵證所稅無關，主管機關並對於借殼上市行為有相關規範及監理措施。 

  考量 IPO 股票風險性報酬及非經常性所得之特性，現行所得稅法給予持股滿 1 年

減半課稅（實質稅率 7.5％）優惠。另為鼓勵創業投資人長期持有股票，針對上市、上

櫃後繼續持有滿 3 年者額外提供再減半(實質稅率 3.75％)優惠。依證券相關統計資料，

董監事及大股東於 IPO 股票上市後 1 年內及 3 年內轉讓持股比率僅分別約 4%及 7%，即

大多數 IPO 股票交易所得實質稅率均為 3.75%，與現行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有效稅率

6%~7%相較，投資人租稅負擔輕，應不致影響投資意願。  

新聞稿聯絡人：倪科長麗心 

聯絡電話：232281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102102102102----0000619619619619    

11 

 

 

十十十十、、、、船務代理業者因代外國國際運輸事業支付進口費用而產生之溢付稅額船務代理業者因代外國國際運輸事業支付進口費用而產生之溢付稅額船務代理業者因代外國國際運輸事業支付進口費用而產生之溢付稅額船務代理業者因代外國國際運輸事業支付進口費用而產生之溢付稅額，，，，可核可核可核可核

實退還實退還實退還實退還    

  財政部表示，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理人之外國國際運輸事業，

其所屬船舶載運進口貨物來臺卸貨，由船務代理業者代其支付港灣、棧埠等費用，取

得以該代理業者名義之進項稅額憑證，並按該部96年1月17日台財稅字第09604504340

號函規定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者，該代理業者申報上開進項稅額扣抵而產生之溢付稅

額，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39條第 2項但書規定，

由主管稽徵機關查明後核實退還。 

  財政部說明，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理人者，

按營業稅法第 2條第 3 款但書規定，係以該代理人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按此，該

部 96年 1 月 17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04340 號函規定，外國國際運輸事業所屬船舶載

運進口貨物來臺卸貨，由其船務代理業者代為支付港灣、棧埠等費用，取得以該代理

業者名義之進項稅額憑證，按該部 76年 10月 13 日台財稅第 760074195號函規定，准

予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至船務代理業者向外國國際運輸事業收回上開代墊款項，核非

屬銷售貨物或勞務取得之代價，無須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船務代理業者因代為收取進口運費，依營業稅法第 4條第 2

項第 2款規定非屬課稅範圍，其墊付進口費用所產生之溢付稅額，依營業稅法第 39條

第 2項規定，以留抵應納稅額為原則，但情形特殊者，得報經該部核准退還。考量此

類船務代理業者主要係代理國際運輸事業辦理船舶進、出港業務並收取代理費收入，

其代理費收入之銷項稅額低於其因墊付進口費用所產生之溢付稅額係為常態，如予留

抵將造成此類船務代理業者溢付稅額愈形累積之情況，該部爰核釋船務代理業者發生

類此情形准依營業稅法第 39條第 2項但書規定，退還其溢付稅額。又為簡化行政手續，

縮短退稅時程以維護營業人權益，此類案件授權主管稽徵機關查明辦理，毋須逐案報

部核准。  

新聞稿聯絡人：李科長志忠 

聯絡電話：2322-816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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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分期繳遺產稅分期繳遺產稅分期繳遺產稅分期繳遺產稅    逾期加計利息逾期加計利息逾期加計利息逾期加計利息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3.06.19 04:06 am 
 

  

臺中市霧峰區沈小姐問：如未依限分期繳納遺產稅或贈與稅，國稅局將如何處理？ 

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答覆：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 30 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

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納稅期限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分 18 期以內

繳納，每期間隔以不超過 2個月為限。納稅義務人對於經核准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

繳稅捐，未如期繳納者，稅捐稽徵機關將於該期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3 日內，除就

未繳清之餘額稅款，發單通知納稅義務人，限 10日內一次全部繳清外，仍會依前述規

定加計利息。逾期仍未繳納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2013/06/19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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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綜合所得稅逾期自動補報補繳免罰綜合所得稅逾期自動補報補繳免罰綜合所得稅逾期自動補報補繳免罰綜合所得稅逾期自動補報補繳免罰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101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已於 102 年 5 月 31 日

截止，納稅義務人如有依法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逾期尚未申報者，應儘速補

報補繳。 

該局說明，依所得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自行辦理結算申報，經稽徵

機關調查，發現有依法應課稅之所得額者，除核定補徵應納稅額外，並依補徵

稅額處 3 倍以下之罰鍰。另依稅捐稽徵法規定，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稅捐稽徵機

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如屬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

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可免除有關逃漏稅處罰，但補繳之稅款， 應按日加計

利息。 

該局指出，上揭自動補報並補繳之稅款，應自該項稅款原繳納期限截止之次日

起，至補繳之日止，就補繳之應納稅款，依原應繳納稅款期間屆滿之日，依郵

政儲金 1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新聞稿聯絡人：稅務資訊科 蔡幸容 

聯絡電話： 06-2223111 轉 8110 

彙總編號：10206-19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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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十三十三十三、、、、納稅義務有應課稅之所得應依法誠實申報納稅義務有應課稅之所得應依法誠實申報納稅義務有應課稅之所得應依法誠實申報納稅義務有應課稅之所得應依法誠實申報，，，，以免受罰以免受罰以免受罰以免受罰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轄內某納稅義務人甲君去年（101 年）以自然人憑證

查詢及下載所得資料，並完成 100 年度申報；事後經國稅局查得甲君漏報其配

偶 1 筆扣繳範圍之薪資所得近 90 萬元，該局除補徵稅額外，並另處罰鍰。 

該局指出，所得稅係採自動申報制，納稅義務人有應課稅之所得應依法

誠實申報。納稅義務人如利用行為時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作業要點

規定之電子憑證查詢、下載之所得資料或向稽徵機關辦理臨櫃查詢之所

得資料，均僅供申報時參考，如尚有其他來源之所得資料，仍應依法辦

理申報，倘下載之所得資料查對有誤，亦應以正確所得金額申報。 

該局進一步指出，甲君辯稱係以自然人憑證下載之所得資料申報，並無

故意及過失，不應處罰。案經該局發現甲君網路申報次數雖僅 1 次，是

否有意將該筆所得刪除後再進行申報，雖無可考，惟甲君以自然人憑證

查調 100 年度之所得資料卻有 4 次紀錄，該 4 次下載查詢之所得資料紀

錄皆載有系爭薪資所得，又甲君之配偶是否有該筆薪資所得，應自知甚

明，故甲君未善盡申報應注意義務之違失，參諸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

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不以故意為要件，過失仍應處罰，縱

漏報該筆所得非故意，仍無免罰之適用。 

該局特別提醒，101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剛結束，無論係自行申報或委託

他人申報，都應仔細核對，如事後再次檢視發現有短漏報情形，只要是

未經檢舉或未經調查前，都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自動加計利息

補報補繳，切莫取巧，以免因小失大，得不償失。【#329】 

新聞稿提供單位：法務二科 職稱：審核員 姓名：蔡雲蘭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87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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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四十四十四、、、、營利事業營利事業營利事業營利事業「「「「會計年度結束日會計年度結束日會計年度結束日會計年度結束日」」」」與所訂之與所訂之與所訂之與所訂之「「「「解散日解散日解散日解散日」」」」為同一日者為同一日者為同一日者為同一日者，，，，就就就就

該年度所得該年度所得該年度所得該年度所得，，，，可自由選擇辦理結算申報或決算申可自由選擇辦理結算申報或決算申可自由選擇辦理結算申報或決算申可自由選擇辦理結算申報或決算申報報報報，，，，不受限制不受限制不受限制不受限制！！！！    

高雄國稅局表示，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75 條第 1 項之「決算申報」，乃就營利

事業於會計年度間發生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事由時，關於當期決算所得應

如何申報所為之規範；同法第 71 條第 1 項之「結算申報」，係就營利事業上

一會計年度之營利所得，應如何申報所為之規範，兩者規範事項不同，各有其

適用。倘營利事業「會計年度結束日」與所訂之「解散日」為同一日，就該年

度所得，同時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71 條第 1 項（結算申報）與同法第 75

條第 1 項（決算申報）之規定，則該營利事業可選擇辦理結算申報，而不受同

法第 75 條第 1 項應辦理決算申報規定之影響。 

該局進一步說明，甲公司 98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之所得期間為 98 年 1

月 1 日起至同年 12 月 31 日止，於 98 年 12 月 20 日經董事會決議，訂同年 12

月 31 日為解散基準日（會計年度結束日與解散日為同一日），並經高雄市政

府 99 年 1 月 10 日函准解散登記，原依所得稅法第 75 條第 1 項規定，即應於

同年同月 11 日起 45 日內，辦理 98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決算申報，甲公司遲

至同年 5 月 10 日始採網路申報方式，辦理 98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已屬逾期決算申報。惟最高行政法院於 102 年 1 月 22 日 102 年度 1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倘營利事業『會計年度結束日』與所訂之『解散日』

為同一日，就該年度所得，同時符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71 條第 1 項（結算申

報）與同法第 75 條第 1 項（決算申報）之規定，則該營利事業依行為時所得

稅法第 71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結算申報，即不受同法第 75 條第 1 項規定之影

響。」，是甲公司「會計年度結束日」與所訂之「解散日」為同一日，則 98

年度之會計年度已完竣，符合辦理 98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之要件，

甲公司就其 98 年度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第 71 條第 1 項規定（該年

度辦理結算申報期間為 99 年 5 月 1 日起至同月 31 日止），於 99 年 5 月 10

日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已符合「如期申報」，即不受同法第 75

條第 1 項應辦理決算申報規定之影響。【#325】 

新聞稿提供單位：法務一科 職稱：審核員 姓名：李俊賢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751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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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十五十五十五、、、、營利營利營利營利事業已達耐用年限之固定資產事業已達耐用年限之固定資產事業已達耐用年限之固定資產事業已達耐用年限之固定資產其殘值其殘值其殘值其殘值處理處理處理處理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岡山稽徵所表示：近期有公司會計人員來電詢問，對於企業

已達耐用年限之固定資產，其殘值該如何處理?能否續提折舊? 

岡山稽徵所說明：營利事業在同一會計年度內對不同種類之固定資產，得依照

所得稅法第五十一條之規定，以平均法、年數合計法、定率遞減法、工作時間

法、生產數量法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等不同方法來提列折舊；若營利事業因

固定資產閒置未供營業使用，則除其折舊方法原係採用工作時間法或生產數量

法者外，仍應繼續提列折舊不得間斷。此外，營利事業對於所使用的折舊方法

變更時，不需再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報備核准。 

岡山稽徵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於新購固定資產時，可自行估計資產未來使

用年限與殘值來計算各期折舊，惟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該使用

年限不得短於稅法規定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至於殘值部分以平均法為例，

其殘值不再限制為成本/(耐用年數+1)，至於使用已達耐用年限且仍繼續使用

的固定資產，營利事業可就原預留殘值內，自行評估未來仍可使用年限及殘

值，依照原來採用的折舊方法來續提折舊。【#333】 

新聞稿提供單位：岡山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賴玉惠  

聯絡電話：（07）6260123 分機 54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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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十六十六十六、、、、營業人收受訂營業人收受訂營業人收受訂營業人收受訂金票據無金票據無金票據無金票據無法法法法兌兌兌兌現之處理現之處理現之處理現之處理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業人收受票據作為銷售商品訂金，並隨即開立統一

發票，嗣後票據無法兌現，該筆已報繳之營業稅可申請退還。 

該局指出，營業人銷售商品收受訂金票據時已開立統一發票，如依雙方訂定之

預約單規定，票款無法兌現，預約失效，交易不成立者，其已繳納之營業稅，

依照財政部 80 年 2 月 22 日台財稅第 800666805 號函規定，可由營業人出具承

諾書敘明原因，核實認定扣減當期銷項稅額。 

該局進一步指出，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16 條規定，以收款時為開立統一發

票之時限者，例如：廣告業、裝潢業、勞務承攬業、租賃業等，其收受之支票，

得於票載日開立統一發票。惟營業人為配合作業需要，於收受訂金票據時先行

開立發票，如票款無法兌現，預約交易不成立，即可依前揭規定辦理。 

該局提醒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受訂金，應於收取時即行開立統一發票並

覈實報繳營業稅。如該訂金票據無法兌現，以致預約失效交易不成立，可出具

承諾書敘明原因，向管轄稽徵機關辦理扣減銷項稅額事宜。 

（聯絡人：法務一科謝審核員；電話 23113711 分機 186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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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七十七十七、、、、營業人使用二營業人使用二營業人使用二營業人使用二聯式統聯式統聯式統聯式統一一一一發票發票發票發票，，，，銷售銷售銷售銷售金金金金額額額額誤誤誤誤開出開出開出開出「「「「鉅鉅鉅鉅額額額額」」」」統統統統一一一一發票時發票時發票時發票時，，，，

應如應如應如應如何何何何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本局表示，營業人開立二聯式統一發票金額書寫錯誤，未依規定作廢重

開，將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按該張統一發票之

「正確銷售額」處 1%罰鍰，其金額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下同) 1,500 元，最

高不得超過 15,000 元。 

  本局進一步表示，經營零售業或餐飲業之營業人，常因尖峰時段生意忙

碌，一時不察將銷售總金額書寫（輸入）錯誤，尤以收銀機操作不當比例最高，

例如重複鍵入金額兩次或誤將統一編號鍵為金額等。當營業人發現時，消費者

常常已離開現場，無法作廢重開，陷入急尋消費者取回統一發票，否則將負擔

高額稅負之困擾。其實，上述情形營業人可以有更從容之處置方法。 

  本局說明，營業人如遇統一發票金額書寫錯誤，卻又無法收回統一發票收

執聯之情形，應檢具申請書，並敘明該張統一發票類型、字軌號碼、正確銷售

額及存根聯影本向稽徵機關報備，該筆銷售額申報時則依「正確銷售額」申報，

雖因過失而仍應依首揭規定處罰，但可免去負擔因誤開鉅額統一發票之高額稅

負。另外誤開金額與實際金額差距較小者，依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16 條第 1 款規定，如營業人該張統一發票所載銷售額（書寫錯誤之銷售額）

在 1,000 元以下、銷售額較實際銷售額短（溢）開 1,000 元以下或營業稅較實

際營業稅短（溢）開 50 元以下者，免予處罰。 

  本局呼籲，營業人如遇統一發票金額書寫錯誤，實際金額小於誤開金額，

而仍無法收回時，請依前述方式向稽徵機關報備，以避免虛增稅負。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四科 蘇秋玲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23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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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十八十八十八、、、、營業人將營業人將營業人將營業人將貨物無貨物無貨物無貨物無償償償償移轉他移轉他移轉他移轉他人所有或抵償人所有或抵償人所有或抵償人所有或抵償債債債債務務務務，，，，應應應應視視視視為銷售為銷售為銷售為銷售貨物貨物貨物貨物開開開開立立立立

統統統統一一一一發票發票發票發票    

  本局表示，轄區內甲公司於 94 年至 95 年間銷售貨物，未依規定開立統一

發票，漏報銷售額合計 628,900,000 元，經本局查獲，核定補徵營業稅額

30,800,000 元及處罰鍰 92,400,000 元。該公司不服，主張系爭貨物係遭不明

人士竊走或遭債權人搬走，應由稽徵機關舉證視同銷售之數額云云，申經復

查、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駁回而告確定。 

  本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規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銷售貨物：一、營業人……以其產製、進口、購

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者。二、營業人……將貨物抵償債務者。 

  本局進一步指出，營業人之貨物如係遭債權人取走抵償債務，應開立銷貨

發票予該債權人；若屬失竊，則應檢具損失清單及警察機關之證明文件等資料

認列損失，毋須開立銷貨發票。因此，特別提醒營業人，貨物如係遭債權人取

走抵償債務，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如屬失竊應保留具體證明資料，以證實

失竊之財產內容及其價值，以免因舉證困難而遭補稅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 詹瑞禎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6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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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十九十九十九、、、、營業人提營業人提營業人提營業人提供車位供員工供車位供員工供車位供員工供車位供員工使用並收取費用者使用並收取費用者使用並收取費用者使用並收取費用者，，，，須須須須依法開依法開依法開依法開立統立統立統立統一一一一發票發票發票發票繳繳繳繳

納營業稅納營業稅納營業稅納營業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公司行號或醫院提供車位供員工使用並收取相關費用

者，須就所收取之費用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該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1 條規定，

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課徵營業稅。提供停

車位供他人（含內、外部人士）使用，並收取費用，屬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

務，自應依法繳納營業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某些醫院除提供停車位供病患或家屬計費使用外，尚提供停

車位予醫生或其他員工使用；提供予外界使用者多已據實開立統一發票，惟供

員工使用部分，其收費多較低廉，且常以清潔費等其他名目收取而未開立發

票。該局最近即接獲轄內某醫院詢問，供員工使用之停車位，其所收取之費用

應否開立統一發票，經該局解說相關規定後，該醫院即自動補繳所漏稅額。 

該局呼籲，各公司行號或醫院如有類似情形者，應儘速向所轄稽徵機關補報並

補繳所漏稅額，否則一經查獲，將遭補稅及處罰，不可不慎。 

（聯絡人：北投稽徵所李股長；電話 28951515 分機 10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